
关于印发八公山区夏季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场监管所：

    现将《2021年八公山区夏季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请各市场监管所于7月27日前报送工作开展阶段性小结；9月21日前将本次专项行动工作总结及《全省夏季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情况统计表》（附件1）报送至食药股。
八公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6月10日
2021年八公山区夏季食品安全整治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的食品安全监管，积极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成立组织
区局成立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区局党组书记、局长：魏如成
副组长: 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运、许保国  
成  员：各市场监管所所长、各牵头股室股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食药股，负责日常联系牵头工作，统筹协调、组织开展整治专项行动，并对各辖区整治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导。

二、整治目标

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食品安全“零容忍”，通过持续开展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不断增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做好食品安全监管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按照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的原则，针对夏季食品安全突出问题和重点隐患，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主管责任、市场监管部门监管责任、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聚焦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品种，通过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强化监管举措，加大治理力度，严查重处违法行为，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确保不发生重大舆情事件，确保不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三、整治时间

2021年6月1日-9月30日。

四、重点任务

（一）健全食品安全协调工作机制。督导落实地方政府属地管理责任、行业主管责任、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监管责任和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各级食安办统筹协调及食品安全监管“四员”隐患排查、信息报告、宣传教育、协助执法等方面作用，强化农村集体聚餐的备案和指导，推进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扎实开展。加强对整治专项行动落实情况的检查和评议考核督查。完善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牵头股室：食药股）
（二）开展食品生产环节安全专项整治。结合肉制品质量提升行动以及年初确定的重点整治计划，以肉制品、饮料、糕点、冷冻饮品等风险较大的夏季食品和大米等粮食加工品为重点产品，以致病菌、重金属污染为重点问题，以中小型食品生产企业和食品小作坊为重点单位，组织开展食品生产环节集中整治。严把食品生产许可审查关，严格开展许可跟踪检查。（牵头股室：食药股）
（三）开展食品流通环节安全专项整治。突出进口冷链食品监管和农村假冒伪劣食品集中整治，以城乡结合部、农贸市场、校园周边为重点区域，以冷冻冷藏食品、散装熟食、酒水饮料、地方特色食品以及夏季叶类、豆角类蔬菜等为重点品种，组织开展食品流通环节专项整治，建立健全夏季食品销售风险清单。强化第三方冷库备案和备案信息公示情况的监督检查。开展流通环节食品经营许可改革，把好许可审查关，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牵头股室：食药股）
（四）开展餐饮服务环节安全专项整治。突出校园食品安全，严格按照风险等级频次开展学校食堂等高风险单位的监督检查，同时围绕旅游景区景点等重点区域，中型以上餐馆、养老机构等重点单位，端午节、中高考等重点时段，冷荤菜、自制饮品等重点品种，超负荷加工、食材把关不严等重点问题，深入开展餐饮环节专项整治。严格按照《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严控餐饮环节食品经营许可，尤其是学校食堂等特定餐饮服务提供者的许可准入，持续保持获证条件。（牵头股室：食药股）

（五）开展特殊食品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以城乡结合部为重点区域，以超市、母婴用品店、网络电商等婴配乳粉经营场所为重点单位，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查销售未按规定注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和跨境电商二次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等违法行为。深入推进特殊食品专区专柜经营提升行动，进一步培育示范经营店。持续推进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严厉打击保健食品非法生产经营、欺诈和虚假宣传、违法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牵头股室：食药股、登记股）

（六）加大重点食品抽检监测力度。聚焦冷冻饮品、饮料、豆制品、肉制品、乳制品、糕点等夏季消费量大及风险易发的重点品种，突出涉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安全性指标，覆盖城市、城乡结合部、校园（含托幼机构）周边等区域，加大抽检频次。开展粽子、月饼等节令食品专项抽检。及时公布监督抽检结果，严格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开展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交流工作，主动向社会发布食品安全消费提示。（牵头股室：食药股）
（七）开展食品相关产品质量集中整治行动。对全区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经销企业实行全面摸排整治。以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为重点，对密胺餐具的三聚氰胺、甲醛、总迁移量以及聚酯无气饮料瓶的重金属进行监测。以问题为导向，以消除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为目的，充分发挥国家煤化工监督检验中心的技术支撑作用有计划开展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工作。针对食品相关产品监测发现的风险信息，及时进行风险分析评估，发挥产品风险监测预警作用。（牵头股室：质监股）
（八）严查重处食品安全违法案件。针对夏季食品安全特点，结合开展的“打击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执法行动”“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 ”等，严厉查处无证无照生产经营及超范围生产经营、“两超一非”、生产销售过期食品、使用回收原料生产加工食品等违法行为，坚决取缔“黑工厂”“黑窝点”“黑作坊”。对违法线索，深挖细追；对违法行为，一查到底。加大对重大食品安全违法案件督查督办，坚持有案必查，有查必果。涉嫌犯罪的，一律移送司法机关，禁止以罚代刑。严格落实“处罚到人”要求。（牵头股室：食药股、法制股、登记股）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组织领导。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又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而夏季高温，食品安全问题易发多发，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尤为重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到抓好食品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迅速行动，真抓实干，深入开展夏季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要成立整治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亲自抓，分管负责人具体抓，相关部门全部参与。要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分工，把任务分解落实到各部门、各层级，保证食品安全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有人抓、有人管、无缺漏。同时要把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纳入食品安全年度考核内容。

（二）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要抓好内部分工协作，做到各相关职能机构信息互通、成果共享、同向发力；同时要发挥好食安办统筹协调作用，调动公安、农业农村、教育等成员单位的积极性，同步开展食品安全整治，加强“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监管，进一步强化协作配合，联查联动，联合惩戒违法违规行为等，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要坚持监管与服务两手抓、两促进，统筹推进食品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坚持问题导向，严格监督检查。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从严落实监管责任，从严开展监督检查，切实把食品生产经营环节的风险隐患全部检查出来，形成一张完整“问题清单”，建立整改问题台账，责令生产经营者限期逐一对账销号、全部整改到位，坚决做到管理到位、整改到位、处罚到位，形成检查“闭环”，杜绝低效、无效检查。要定期调度整治进展，按照“四不两直”方式开展明察暗访，保证各项任务要求落实到位。对因责任不落实、监管不作为、问题不解决，导致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依规追究责任。省局、市局将适时组织对各地整治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查。
（四）狠抓案件查办，保持高压态势。要聚焦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点时段、重点问题，深挖线索，对日常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涉嫌构成违法的，要及时移交；同时畅通12315举报渠道，落实投诉举报奖励制度，鼓励食品行业“懂行者”、企业员工进行内部举报，发动群众积极提供问题线索。要动真碰硬，重拳出击，深入追查案件线索，将案件查深查透，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对夏季整治专项行动中发现的食品安全违法案件，一律从严重处；应当吊销许可证的，一律吊证；涉嫌犯罪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能够处罚到人的，一律处罚到人。
（五）加强舆论宣传，营造浓厚氛围。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站、客户端等媒体，宣传夏季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的安排部署、工作举措和取得的成效，增强社会公众的食品质量安全意识。要通过举办约谈会、培训班，发放提示函、告知信、明白纸等方式，提醒、引导、监督食品生产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要开展食品安全进校园、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机关活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养成良好的饮食安全习惯，自觉拒绝、抵制“三无”等不健康的食物，提高广大群众的自我防护能力，构建社会广泛参与、全民共治的良好氛围。   

联系人：李   娜

联系电话：0554-5626315                               

    附件：全省夏季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报表

附件
	全省夏季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报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方式：
	填报时间:

	类别
	具体项目
	半月数
	总累计数

	摸底情况
	食品生产加工单位数
	
	

	
	食品流通经营单位数
	
	

	
	餐饮服务提供者家数
	
	

	
	其中：学校（含托幼机构）食堂数
	
	

	
	特殊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数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经营单位数
	
	

	隐患排查整改情况
	食品生产加工 环节
	排查家数
	
	

	
	
	排查率（%）
	
	

	
	
	完成整改家数
	
	

	
	
	发现风险隐患数（条）
	
	

	
	
	整改完成风险隐患数（条）
	
	

	
	食品流通环节
	排查家数
	
	

	
	
	排查率（%）
	
	

	
	
	完成整改家数
	
	

	
	
	发现风险隐患数（条）
	
	

	
	
	整改完成风险隐患数（条）
	
	

	
	餐饮服务环节
	排查家数
	
	

	
	
	排查率（%）
	
	

	
	
	完成整改家数
	
	

	
	
	发现风险隐患数（条）
	
	

	
	
	整改完成风险隐患数（条）
	
	

	
	其中：学校（含托幼机构）食堂
	排查家数
	
	

	
	
	排查率（%）
	
	

	
	
	完成整改家数
	
	

	
	
	发现风险隐患数（条）
	
	

	
	
	整改完成风险隐患数（条）
	
	

	
	特殊食品生产经营环节
	排查家数
	
	

	
	
	排查率（%）
	
	

	
	
	完成整改家数
	
	

	
	
	发现风险隐患数（条）
	
	

	
	
	整改完成风险隐患数（条）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经营环节
	排查家数
	
	

	
	
	排查率（%）
	
	

	
	
	完成整改家数
	
	

	
	
	发现风险隐患数（条）
	
	

	
	
	整改完成风险隐患数（条）
	
	

	监督  抽检
情况
	监督抽检食品批次
	
	

	
	监督抽检食品不合格批次
	
	

	
	监督抽查食品相关产品批次
	
	

	
	监督抽查食品相关产品合格率（%）
	
	

	行政执法立案查处

情况
	吊销行政许可数（户）
	
	

	
	取缔无证经营数（户）
	
	

	
	责令改正数（户）
	
	

	
	立案数（件）
	
	

	
	出动执法人员数（人）
	
	

	
	行政处罚罚款金额（万元）
	
	

	
	行政处罚没收违法生产经营食品数（公斤）
	
	

	公安机关查处   情况
	公安机关立案数（件）
	
	

	培训、宣传报道 情况
	开展食品安全培训数（次）
	
	

	
	培训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数（人）
	
	

	
	媒体发布报道条数（条）
	
	

	注：“半月数”是指填报时间前半月工作的有关数据。




